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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无偿让渡股票等重整相关进展的问询函的 

回复公告 

 

 

 

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庞大集团”或“公司”）股票于 2020

年 4 月 7 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监管二部《关于对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无偿让渡股票等重整相关进展的问询函》（上证公函【2020】0324 号，以

下简称“问询函”），现对问询函相关问题回复如下。 

一、根据前期问询函回复公告，公司拟于 2020 年 3 月 17 日完成质押式股

票回购（场内质押）相关债权转让行为和未质押未冻结股票划转行为，目前相

关方未能如期完成上述事项。请公司、出让方和受让方核实并说明未能按照原

计划于 2020 年 3 月 17 日如期完成的原因，以及后续转让的时间安排。 

回复： 

（1）原对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关于对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整投

资人等执行重整计划的问询函》（上证公函【2020】0069 号）的回复公告中对第

二问中的第（2）问关于上述股份受让方的名称、受让比例和时间安排等问题的

回复中统计的股份受让的大致时间安排因工作人员疏忽统计有误，现于本文中予

以更正，如下： 

原统计： 

日期 事项 备注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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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事项 备注 

2020 年 3

月 17 日 

完成质押式股票回购（场内质押）

相关债权的转让行为和未质押未

冻结股票的划转手续 

场内质押涉及股票为：庞庆华质押予国开

证券 253,228,000 股；王玉生质押予中泰证

券 66,255,000 股；贺静云质押予中银国际

证券 50,424,200 股；武成质押予中泰证券

36,253,140 股；孙志新质押予江海证券

35,776,125 股；刘斌质押予江海证券

15,673,350 股，合计 457,609,815 股。 

未质押未冻结股票为：裴文会持有的

30,908,037 股；杨家庆持有的 49,000,000

股；蒿杨持有的 9,882,700 股；李新民持有

的 4,255,800 股；许志刚持有的 3,433,660

股；李绍艳持有的 2,573,230 股，合计

100,053,427 股。 

2020 年 6

月 30 日 

完成场外质押所涉股票的划转手

续 

场外质押涉及股票为：庞庆华质押予民生

银行 790,000,000 股；庞庆华质押予交通银

行 319,335,000 股；贺立新质押予光大金租

115,392,200 股；郭文义质押予信达一汽

100,715,300 股；杨晓光质押予光大金租

90,992,200 股；裴文会质押予信达一汽

50,000,000 股；克彩君质押予信达一汽

71,325,100 股；杨家庆质押予光大金租

10,480,900 股，合计 1,548,240,700 股。 

现更正为： 

日期 事项 备注 

2020 年 3

月 17 日 

完成质押式股票回购（场内质押）

相关债权的转让行为和未质押未

冻结股票的划转手续 

场内质押涉及股票为：庞庆华质押予国开

证券 253,228,000 股；王玉生质押予中泰证

券 66,255,000 股；贺静云质押予中银国际

证券 50,424,900 股；武成质押予中泰证券

36,253,140 股；孙志新质押予江海证券

35,776,125 股；刘斌质押予江海证券

15,673,350 股，合计 457,610,515 股。 

未质押未冻结股票为：裴文会持有的

14,498,037 股；蒿杨持有的 9,882,700 股；

李新民持有的 4,255,800 股；许志刚持有的

3,433,660 股；李绍艳持有的 2,573,230 股，

合计 34,643,427 股。 

2020 年 6

月 30 日 

完成场外质押所涉股票的划转手

续 

场外质押涉及股票为：庞庆华质押予民生

银行 790,000,000 股；庞庆华质押予交通银

行 319,335,000 股，庞庆华冻结为质押

337,000 股；贺立新质押予光大金租

115,392,200 股；郭文义质押予信达一汽

100,715,312 股；杨晓光质押予光大金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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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事项 备注 

90,992,200 股；裴文会质押予信达一汽

50,000,000 股；克彩君质押予信达一汽

71,325,100 股；杨家庆质押予光大金租

10,480,900 股，杨家庆冻结未质押

49,000,000 股，合计 1,597,577,712 股。 

（2）经核实，债权转让行为和股票划转行为未如期完成的原因如下： 

质押式股票回购（场内质押）相关债权转让行为未能如期完成的原因是重整

投资人与相关融资券商的洽谈进展不及预期；未质押未冻结股票划转行为未能如

期完成的原因是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唐山中院”）因工作安排问题

无法在原计划日期内前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股票

划转业务。 

（3）后续转让的时间安排如下： 

债权转让方面：重整投资人的持股平台深圳市国民运力数通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数通科技”）已于 2020 年 3 月底与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银国

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和江海证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海证券”）达成债权转

让协议并支付相应款项，目前已完成相应债权收购事宜（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8 日披露的《关于控股股东及关联自然人无偿让渡股票和解除股票质押的进展

公告（二）》，公告编号：2020-020）。此外，重整投资人与国开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就庞庆华先生股票质押式回购所涉及债权的转让事宜仍在磋商中，预计将于

2020 年 6 月 30 日前完成债权转让。 

股票划转方面：唐山中院已于 2020 年 3 月 19 日前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并完成了未质押未冻结股票的划转（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3 月 28 日披露的《关于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0-019）。 

二、根据重整计划，庞大集团控股股东及其关联自然人无偿让渡其所持的

210,624.17 万股股票，由重整投资人及其关联方有条件受让。根据公司 2020 年

1 月 15 日披露的股东及董监高集中竞价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孙志新先生和刘斌

先生为实际控制人庞庆华先生的一致行动人，拟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不超过

8,944,031 股和 3,918,338 股公司股票。请公司和相关股东进一步核实：（1）重整

计划无偿让渡的 210,624.17 万股股票是否包含孙志新先生和刘斌先生拟减持的

股份，如是，请公司和相关股东说明上述减持计划行为是否违背重整方案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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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内容，是否对重整方案的执行构成障碍；（2）孙志新先生和刘斌先生目前减

持股份计划实施的具体情况，及后续履行重整计划拟采取的措施；（3）孙志新

先生和刘斌先生如未能按照重整计划将所持股份无偿让渡给重整投资人，对公

司可能造成的影响及公司拟采取的应对措施。请重整管理人对上述事项进行核

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1）重整计划无偿让渡的股份包含孙志新先生和刘斌先生于 2020 年 1 月

15 日减持股份计划公告中披露的拟减持的股份。该减持计划为江海证券对孙志

新先生和刘斌先生股票质押式回购业务拟进行违约处置所致，非孙志新先生和刘

斌先生主动减持。减持计划披露前后，数通科技积极与江海证券洽谈债权收购事

宜，并于 2020 年 3 月底达成债权转让协议并支付相应款项，目前已完成债权收

购事宜（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8 日披露的《关于控股股东及关联自然人无偿

让渡股票和解除股票质押的进展公告（二）》，公告编号：2020-020）。减持计划

披露后，江海证券未实际处置孙志新先生和刘斌先生持有的股份，且债权收购完

成后，相应的担保权利随主债权转移至数通科技，江海证券已无权处置相关股份。

因此，前期披露的孙志新先生和刘斌先生的减持计划将不再执行，不会对重整方

案的执行构成障碍。 

（2）孙志新先生和刘斌先生的减持股份计划未实际实施，目前数通科技已

完成债权收购，相应的担保权利随主债权转移至数通科技，后续数通科技将根据

债权转让协议向江海证券发函要求其协助解除股份质押，并向唐山中院和管理人

申请将孙志新先生和刘斌先生的股份划转至数通科技名下。 

（3）鉴于目前数通科技已完成债权收购，后续的股票划转将依照法定程序

执行，不存在不确定性。 

管理人经核查，对上述事项表示认可。 

三、根据重整计划，重整投资人及其关联方将受让原控股股东庞庆华及其

关联自然人所持 210,624.17 万股份。请公司、股份出让方和受让方进一步核实

原控股股东庞庆华及其关联自然人所持 210,624.17 万股份目前的状态，以及是

否存在无法完成重整计划的情形。如存在不确定，应及时充分提示风险。请重

整管理人对上述事项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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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经核实，庞庆华先生及其关联自然人持有股份目前的状态如下： 

（1）已划转的股份：裴文会先生、蒿杨先生、李新民先生、许志刚先生、

李绍艳先生持有的合计 3,464.34 万股股份已完成划转（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3 月

28 日披露的《关于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0-019）。 

（2）待划转的股份： 

A.已完成债权收购的股份：王玉生先生、武成先生持有的合计 10,250.81 万

股股份、贺静云先生持有的 5,042.49 万股股份、孙志新先生、刘斌先生持有的合

计 5,144.95 万股股份均办理股票质押式回购，数通科技已与相关融资券商达成债

权转让协议并支付相应款项，目前已完成债权收购事宜（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8 日披露的《关于控股股东及关联自然人无偿让渡股票和解除股票质押的进展

公告（二）》，公告编号：2020-020）。后续数通科技将根据债权转让协议向相关

融资券商发函要求其解除股份质押，并向唐山中院和管理人申请将上述股份划转

至数通科技名下。 

B.其他股份： 

a.庞庆华先生持有 136,290.00 万股股份中，79,000.00 万股质押予中国民生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31,933.50 万股质押予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经

济技术开发区支行；25,322.80 万股质押予国开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股票质押式

回购）；且全部股票均被其债权人申请冻结及轮候冻结。 

b.贺立新先生、杨晓光先生、杨家庆先生持有的合计 26,586.53 万股中，

21,686.53 万股质押予光大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且 26,586.53 万股中的

13,400.00 万股（包括剩余未质押的杨家庆先生持有的 4,900.00 万股）被光大金

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被申请冻结。 

c.郭文义先生、裴文会先生、克彩君女士持有的合计 22,204.04 万股质押予

信达一汽商业保理有限公司。 

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股 

股东 让渡数量 股份状态 

裴文会、蒿杨、李新民、许志刚、

李绍艳 
3,464.34 已划转 

王玉生、武成 10,250.81 已完成债权收购，待划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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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 让渡数量 股份状态 

贺静云 5,042.49 已完成债权收购，待划转 

孙志新、刘斌 5,144.95 已完成债权收购，待划转 

庞庆华 

79,000.00 场外质押、冻结、轮候冻结 

31,933.50 场外质押、冻结、轮候冻结 

25,322.80 场内质押、冻结、轮候冻结 

33.70 冻结、轮候冻结 

贺立新、杨晓光、杨家庆 21,686.53 场外质押、冻结（部分） 

杨家庆 4,900.00 冻结 

郭文义、裴文会、克彩君 22,204.04 场外质押 

合计 208,983.17  

待划转的股份中除已完成债权收购的股份外，其他股份仍存在质押和/或司

法冻结等权利限制，目前重整投资人与相关方积极协商具体解决方案，将根据进

展情况及时公告。根据重整计划的规定，相关债权人有义务配合该部分股票划转

工作，待重整投资人与相关的质权人或债权人达成解除权利限制的合意或者唐山

中院协调解除相关权利限制，并办理相应手续后，让渡股票的划转将不存在障碍，

将不存在重整计划无法完成的情形。具体的划转时间受上述协商或协调程序的影

响，存在时间上的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管理人经核查，对上述事项表示认可。此外，经管理人核查，由于重整计划

草案出具的时间早于重整计划草案规定的召开出资人组会议确定股东资格的股

权登记日（即 2019 年 12 月 2 日），故在重整计划草案之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中

暂以重整受理日（即 2019 年 9 月 5 日）庞庆华先生及其关联自然人的持股数量

210,624.17 万股（重整中存在部分股东被动减持的部分已相应扣除）作为无偿让

渡的股份数量予以记载。但截至召开出资人组会议公告规定的股权登记日（即

2019 年 12 月 2 日），庞庆华先生及其关联自然人持有的股份数量为 208,983.17

万股，差额为 1,641.00 万股，具体如下： 

单位：万股 

股东 持股日期 2019 年 9 月 5 日 2019 年 12 月 2 日 差额 

裴文会 8,090.80 6,449.80 1,641.00 

因此，庞庆华先生及其关联自然人可无偿让渡的股份数量应为 208,983.17

万股。近期，管理人工作人员核查让渡股份数量时发现上述数据记载差异，对于

该等差异给债权人和广大投资人带来的不便，管理人深表歉意。 

公司发布的信息以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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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4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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